
導師填寫1「受輔學生轉介表」，附上2「輔導紀錄表」影印本，送至教導

處。﹝※轉介時請同時檢附1、2表﹞ 

接到轉介表兩天內，教導主任及輔導教師共同進行初步篩選後，填妥

「處理流程回覆單」，並向導師口頭說明。 

生活與情緒困擾之學生，由教導處(訓導組與輔導教

師)進行評估與觀察；學習與過動傾向之學生，由教導

處(教務組及巡迴輔導教師)進行評估與觀察。相關評

估、觀察、會談等於兩週內完成。 

教導處根據評估與觀察資料，一週內決定負責

個案管理老師或輔導老師，並填妥「轉介處遇

計畫回覆單」送交導師。 

進行輔導，填寫輔導紀錄表（召開個案會議、接受專業督導） 

經負責老師評估後，於學生輔導會議進行個案討論，邀請個案導師出

席，討論個案現況，評估結案情形，確認結案後，將輔導紀錄交教導處

收存，並填妥「結案通知單」送交導師。 

經觀察與評估工作後發

現該生屬一級輔導之個

案，責任輔導教師將主

動提供輔導策略與方法

供教師參考運用，進行

兩週輔導觀察期，若發

現仍需輔導介入，再行

編配個輔教師，進行輔

導。 

南投縣水尾國小學生輔導校內轉介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◎說明： 

一、經初步篩選為緊急個案則直接介入處理(免除上述流程)。 

二、輔導期間導師若有疑問或建議，請直接與該負責輔導老師或個案管理老師聯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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